
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1-002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8 人，实到董事 7

人，董事荣文怡委托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勇军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担保情况概述：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于 2008 年 8 月 1 日成立，该项目一期工程已

完工，并于 2010 年 9 月 1 日正式商业运行，目前运营情况良好。现鄂尔多斯市

国中水务有限公司筹备于 2011 年开始二期工程建设，二期工程污水日处理能力

2 万m
3
，再生水日处理能力 1 万m

3
，预计投入资金约为 1.6 亿元人民币。为保证

工程顺利进行，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申请银

行授信 8900 万元。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国中（天津）水务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并已被纳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一。目前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证监会批准，本公司将尽快办理股权转让事宜，完成股权变

更后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将变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支持鄂尔多斯

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业务发展，本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向华夏银

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8900 万元，期限以最终

签订担保合同为准。 

2、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 年 8 月 1 日 



工商注册登记号：152700400000380  

注册地点：达拉特旗三响梁工业区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勇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 63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设计、建设、经营和维护污水处理厂及城市集污管网等相关环境保护

工程，并提供相关设备开发、生产和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生产、销售再生水（仅

供工业用水）。（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

产经营）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

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7249.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981.50 万元，净资产为 6268.48

万元，利润总额-41.60 为万元，净利润为-41.60 万元。  

        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

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3231.66 万元，负债总额为 6976.22 万元，净资产为 6255.44

万元，利润总额为-13.05 万元，净利润为-13.05 万元。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构

成关联交易。（如在本公司完成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股权过户后签订担

保协议，则本次担保将不构成关联交易。） 

3、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尚未与华夏银行呼和浩特市分行签订担保协议。 

4、董事会意见 

鉴于单笔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 10%，根据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本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附独立董事意见） 

5、累积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 5500 万元，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上述 5500 万元为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涿州中科国益

水务有限公司所作担保。） 



表决结果：5 票通过，0 票反对，3 票回避 

（关联董事朱勇军、林长盛、荣文怡回避表决） 

二、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荣文怡女士因个人原因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

申请。公司决定增补张琛先生为公司董事（后附张琛先生简历），本议案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股东大会通过之前，荣文怡女士仍需履行董事义务。 

表决结果：8 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继烨先生提名，聘请李开明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后附

李开明先生简历） 

四、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的议案 

由于原房屋租赁合同到期，现将公司住所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南

马路八一小区1号楼商网8号。变更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龙

华路交汇处（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03单元25层08号。 

五、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结合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6]38号文件）制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06 年修订），现就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1、原第二章第五条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南马路八一小区

1 号楼商网8号，邮编：161005。 

       修改为第五条 公司住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卜奎大街与龙华路

交汇处（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03单元25层08号，邮编：161005。 

六、关于召开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本公司为鄂尔多

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变更董事、变更注册地及修改公司章程议

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1年1月30日上午10:00 



2.股权登记日：2011年1月25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33号国中商业大厦10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会议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会议出席对象 

（1）凡2011年1月2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

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宜。 

2. 公司变更董事的议案。 

3. 公司变更注册地的议案。 

4.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本次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拟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授权委托

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股东帐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附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复印件，信封上

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黑龙江黑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总部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33号国中商业大厦10层 

邮编：100005 电话：010-65595376—298 



传真：010-65595378 

联系人：易芳小姐 

3、登记时间： 

2011年1月27日-2011年1月28日，每日的9:30—11:30、13:30—17:00。 

（四）其他事项 

本次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期半天，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

食宿、交通费用。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月14日 

 

 

 

 

 

 

 

 

 

 

 

 

 

 

 

 

 

 



附件一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为黑龙江国中

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慎、负责的态

度，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专项独立意

见： 

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幕投项目之一，目前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待获得证监会批准后公司将尽

快办理股权转让事宜。为支持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业务发展，经谨慎研

究，认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资信状况良好，偿还债务能力较强，担保

风险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同

意为其提供担保。 

二、本次公司为鄂尔多斯市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尚待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独立董事： 

周春生（签字） 

                  ----------------- 

黄鹰  （签字） 

                  ----------------- 

范福珍（签字） 

                  ----------------- 

2011年 1月 14日 

 



附件二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董事及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作

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审

慎、负责的态度，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变更董事及

聘请高级管理人员的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荣文怡女士因个人原因已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

申请。公司决定增补张琛先生为公司董事。张琛先生，49 岁，曾就读于上海市

财政学院，拥有二十余年的企业业务策划及发展经验，专长于固定资产投资财物

管理及金融业务。1985 年至 1988 年任职于上海市财政局。曾任国中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现任上海商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认为张琛

先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意其担任公司董

事。 
本次公司变更董事事项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关于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张继烨先生提名，聘请李开明先生为本公司副总经理。李开明

先生，46岁，河南大学化工系学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硕士。曾先后就职

于河南省化工研究所，化工厅，曾担任郑州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

建工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生在环境工程领域有长期的实践和管

理经验。曾主持设计和管理了多个重要的工业给排水项目，包括壳牌石油在中国

的大型石化项目的配套污水处理项目，向许多大型石化、开采、钢铁企业提供了

工业废水处理的咨询和项目实施的管理，是该行业卓有成就的专家，现任北京中

科国益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我们认为李开明先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认定不适

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同意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此页无正文，为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变更董事及聘请高级

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周春生（签字） 

                  ----------------- 

黄鹰  （签字） 

                  ----------------- 

范福珍（签字） 

                  ----------------- 

2011年 1月 14日 

 
 

 

 

 

 

 

 

 



附件三 

 

 

张琛先生简历 

 

张琛先生，49 岁，曾就读于上海市财政学院，拥有二十余年的企业业务策

划及发展经验，专长于固定资产投资财物管理及金融业务。1985 年至 1988 年任

职于上海市财政局。曾任国中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现任上海商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开明先生简历 

 

    李开明先生，46岁，河南大学化工系学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工程硕士。

曾先后就职于河南省化工研究所，化工厅，曾担任郑州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北京建工金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先生在环境工程领

域有长期的实践和管理经验。曾主持设计和管理了多个重要的工业给排水项

目，包括壳牌石油在中国的大型石化项目的配套污水处理项目，向许多大型

石化、开采、钢铁企业提供了工业废水处理的咨询和项目实施的管理，是该

行业卓有成就的专家，现任北京中科国益环保工程公司总经理。 

 

 

 

 

 

 

 

 

 



 
附件四：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黑龙江国

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事项：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营业执照/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 

 
注：本表复印有效 

 

 


